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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3415264]第一章  规划修改情况概述及必要性分析
[bookmark: _Toc15868][bookmark: _Toc360570510][bookmark: _Toc53415265]1.1规划实施情况概述
（1）规划批准情况。
《营口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于2010年编制完成。2011年9月辽宁省人民政府下发了《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营口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的批复》（辽政[2011]218号）文件，批准了《营口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营口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调整方案》（以下简称现行规划）于2017年底编制完成。2018年1月，辽宁省人民政府下发了《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营口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调整方案的批复》（辽政[2018]14号），批准了《营口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调整方案》正式实施。
[bookmark: _GoBack]    （2）规划目标任务实现程度。
经评估截至2018年12月底，全市实现了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目标，耕地面积为119083公顷，比全市规划期末耕地保有量114000公顷多出5083公顷。96000公顷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全部落实到地块和农户，并建立基本农田保护标志牌。截至2018年12月底，全市建设用地总规模100680公顷，占规划期末建设用地控制规模的97.56%。其中，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为87610公顷，占规划期末城乡建设用地控制规模的96.72%，城乡建设用地中，城镇工矿用地规模为51424公顷，占规划期末城镇工矿用地控制规模的92.25%。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13070公顷。2006-2018年，全市使用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为11800公顷，其中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6714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2981公顷。2019年底全市使用新增建设用地202.0022公顷，其中新增建设用地占用农用地153.2636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86.4271公顷。规划实施期间，全市新增建设用地、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和新增建设占用耕地指标使用率达74.30%、63.86%、58.28%，各项指标均在规划控制范围之内。
（3）规划实施主要成效。①通过对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和限制，特别是对建设占用耕地的控制和引导，促使耕地保护水平整体提高，为粮食安全生产提供了可靠的保障；②通过土地用途管制工作，结合土地整治及生态退耕计划，稳步推进绿色生态建设，促进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可持续发展。③通过多种媒体的大力宣传，使全市公众对保护土地资源，尤其是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有了更加充分的认识，规划工作的重要性也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对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4）规划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①重大背景变化导致现行规划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规划实施期间，营口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全力推进“四基地一中心”建设，以自贸区为总抓手，以突出项目建设为主要载体，做大临港产业，做强民营经济，随着新旧动能转换、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壮大，导致建设用地布局与宏观发展战略发生偏差，使得规划建设用地布局偏离原有设想。②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建设深入推进，耕地保护面临多重压力，耕地后备资源相对不足的问题日趋突显，应该进一步加大耕地后备资源开发力度，充分发挥地方财政的资金作用，鼓励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以奖代补等方式，多渠道落实土地整治项目。
随着“十三五”规划顺利实施，全市经济发展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有效供给，满足有效需求，为了更好的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加快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急需优化调整用地布局。
[bookmark: _Toc1925][bookmark: _Toc3092][bookmark: _Toc53415266]1.2规划修改区域概况
（1）地理位置。营口市位于中国辽宁省南部，渤海辽东湾东北岸，大辽河入海口处，是东北地区最近的出海口，也是国家批准的全国第一批对外开放的十四个沿海城市之一，营口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南同大连市相接壤，东北与中国“钢都”鞍山市相依，东与丹东市毗邻，北与盘锦市隔河相望。
（2）自然概况。营口市耕地主要分布在西部平原区、中部丘陵区和东部山区，盛产水稻、高粱、玉米、谷子以及棉花、甜菜和油料等作物，是辽宁省商品粮和优质粮生产基地。林木资源主要分布在盖州市和大石桥市的东部山区。树木种类繁多，乔木多达170多种，山区草本植物多达几百种。全市海岸线长122公里，近海有海洋生物400多种经济生物及大量的海洋、滨岸物种种类繁多，全市海洋旅游资源条件优越。境内有大、中、小河流113条，其中有大型过境河流大辽河，中型河流大清河、碧流河，现有水库34座，总库容26955万立方米。
（3）行政区划。营口市现辖4区和2市，即站前区、西市区、老边区、鲅鱼圈区、盖州市、大石桥市。共有35个镇、3个乡、644个村委会、34街道办事处、162个社区居委会。
（4）中心城区概况。营口市中心城区由北部城区和南部城区共同组成。北部城区依托站前区、西市区及老边区组成；南部城区包括盖州市北海新区和鲅鱼圈区，形成“南北双城、一带三轴”的城市发展轴和“多点支撑”的城市中心布局结构。中心城区的规划控制范围包括：西市区（胜利街道、清华街道、滨海街道、得胜街道、五台子街道、渔市街道、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站前区（东风街道、八田地街道、建丰街道、建设街道、新兴街道、跃进街道）、老边区（路南镇、边城镇、营口盐场）、鲅鱼圈区（海星街道、红海街道、海东街道、望海街道、芦屯镇、熊岳镇、红旗满族镇）和盖州市团山街道。
[bookmark: _Toc13842][bookmark: _Toc53415267]1.3规划修改背景
全面深入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方针，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新的阶段性特征，以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为核心，以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为导向，保障国家生态安全，改善环境质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bookmark: _Toc360570514][bookmark: _Toc12278][bookmark: _Toc53415268]1.4规划修改的必要性
[bookmark: _Toc31899][bookmark: _Toc451850429][bookmark: _Toc441762972]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进民生福祉的需要。
规划实施期间，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营口市人民政府以繁荣文化体育事业，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市民文化生活，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壮大文化产业。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更好的落实惠民政策，需要对现行规划进行修改。本次规划修改调入地块中有3.0989公顷用于休闲广场设施建设。
[bookmark: _Toc53415269]1.5规划调入地块选址的合理性
本次规划修改调入建设用地主要用途为基础设施建设，符合城市规划。选址布局科学合理，在充分满足建设需求的同时，紧密结合“十三五”规划的发展趋势，落实衔接《辽宁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发展布局，规划修改调入地块均符合《营口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规划调入地块充分考虑生态建设要求，对切实推动全市经济快速发展，有力推进全市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本次营口市规划修改满足耕地保有量不减少的要求并且不涉及基本农田保护区。项目选址经过多方协商，多次实地踏勘和征求多方意见决定，确认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无压覆矿产资源和稀土矿区的情况，不涉及国家禁止、限制类型产业项目。选择区域有利于主体功能区定位的产业发展方向，核心产业布局相对集中，符合社会发展、城市建设等相关规划，满足城镇和产业发展的合理用地需求，提高建设用地与城镇建设和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对绿色生态建设无不利影响。
[bookmark: _Toc451850430][bookmark: _Toc53415270][bookmark: _Toc16874]1.6规划修改的合法性
充分保障“十三五”规划的顺利实施，充分满足重点区域和重点项目用地需求，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加速产业结构转型，快速推进全市经济跨越式发展，进一步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营口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26条和《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2012]2号）等相关规定，启动本次规划修改。
[bookmark: _Toc7900][bookmark: _Toc53415271][bookmark: _Toc360570515]第二章  规划修改的总体要求
[bookmark: _Toc360570516][bookmark: _Toc53415272][bookmark: _Toc3771]2.1规划修改的指导思想
[bookmark: _Toc360570517]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着力推进土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紧把握新一轮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等战略机遇，以保护资源、保障发展、保育生态为主线，保护和合理利用农用地，节约集约利用建设用地，协调推进土地生态建设，强化规划管理及土地用途管制和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完善城乡一体化用地新机制，发挥现行规划对土地利用的统筹管控作用，保障和促进全市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发展，为“十三五”的顺利实施保驾护航。
[bookmark: _Toc459049753][bookmark: _Toc53415273][bookmark: _Toc360570518]2.2规划修改的控制性要求
本次规划修改以保护耕地为前提，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确保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目标的实现。涉及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占用耕地的，确保规划建设用地调出地块中耕地数量和质量不低于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中的耕地，规划修改不涉及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区。




[bookmark: _Toc360570522][bookmark: _Toc459049754][bookmark: _Toc53415274][bookmark: _Toc360570523][bookmark: _Toc8386]第三章  规划修改的目的、原则和依据
[bookmark: _Toc53415275][bookmark: _Toc459049755]3.1规划修改的目的
（1）优化建设用地布局，保障科学发展用地。通过规划修改，优化各类建设用地布局，调整规划建设用地实施时序，有效保障重点区域和重点项目用地，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统筹城乡土地利用，促进节约集约用地。通过规划修改，统筹城乡和区域土地利用，科学安排生产、生活和生态用地，引导城乡建设用地集聚布局，促进各类产业规模经营和节约集约用地。
（3）完善规划实施管理，强化土地宏观调控。通过规划修改，提高土地用途管制和城乡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程度，提高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bookmark: _Toc53415276][bookmark: _Toc459049756]3.2规划修改的原则
（1）保护耕地原则。规划修改应有利于强化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本次规划修改以保护耕地为前提，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并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确保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目标的实现。
（2）节约集约原则。规划修改必须贯彻资源利用节约优先战略，有利于最大限度提高各类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本次规划修改遵循节约集约用地的要求，规划修改涉及的用地标准，应符合节约集约用地相关要求。
（3）优化配置原则。本次规划修改遵循节约集约用地的要求，通过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边界和扩展边界的修改，推进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优化，引导城乡建设用地合理、集约、高效利用，使城乡建设用地与城镇建设和产业发展更加匹配。
（4）公众参与原则。本次规划修改注重与城镇体系规划、村镇规划、交通规划、水利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等相关规划的衔接，广泛听取修改涉及区域社会各界的意见，采纳合理性建议，并对修改方案进行充分论证，以提高规划修改方案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bookmark: _Toc459049757][bookmark: _Toc53415277]3.3规划修改的依据
[bookmark: _Toc53415278]3.3.1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7）《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8）《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9）《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
（10）《辽宁省基本农田保护办法》。
[bookmark: _Toc30666][bookmark: _Toc360570524][bookmark: _Toc53415279]3.3.2政策规范依据
（1）《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
（2）《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6﹞31号）；
（3）《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号）；
（4）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土资发﹝2008﹞138号）；
（5）《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市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09﹞51号）；
（6）《国务院关于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切实做好农村土地整治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47号）；
（7）《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11﹞224号）；
（8）《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2012﹞2号）；
（9）《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土资厅函〔2014〕1237号）；
（10）《关于转发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方案〉的通知》（辽国土资办发〔2015〕1号）；
（1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中发〔2016〕7号）；
（12）《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8号）；
（13）《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全面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的通知》（国土资规〔2016〕10号）；
（1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中发〔2017〕4号）；
（15）《国土资源部关于全面实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的通知》（国土资规〔2017〕13号）；
（16）《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发〔2018〕1号）；
（17）《国土资源部关于全面实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的通知》（国土资规〔2018〕1号）；
（18）生态环境部等13个部门《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评估考核规定（试行）的通知》（环土壤〔2018〕41号）；
（19）《市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TD/T1023—2010）；
（20）《市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图规范》（TD/T1020—2009）；
（21）《市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标准》（TD/T1026—2010）；
（22）《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TD/T1025—2010）；
（23）《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图规范》（TD/T1022—2009）；
（24）《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标准》（TD/T1028－2010）。
[bookmark: _Toc360570525][bookmark: _Toc53415280][bookmark: _Toc7526]3.3.3相关规划依据
（1）《辽宁省主体功能区规划》；
（2）《营口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3）《营口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调整方案》；
（4）《营口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5）《营口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
（6）营口市老边区、鲅鱼圈区、盖州市和大石桥市农用地等别成果；
[bookmark: _Toc360570526]（7）营口市产业发展、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其他相关规划。

[bookmark: _Toc1767][bookmark: _Toc53415281]第四章  规划修改的规模与布局
[bookmark: _Toc25224][bookmark: _Toc27671][bookmark: _Toc360570527][bookmark: _Toc53415282][bookmark: _Toc367082652][bookmark: _Toc9351][bookmark: _Toc360570528]4.1规划修改规模
1.规划建设用地调入
本次规划修改共调入规划建设用地1块，面积为3.0989公顷，位于老边区。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避让了永久基本农田，规划修改前为有条件建设区，规划修改后全部调整为允许建设区。
2.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本次规划修改共调出规划建设用地2块，面积为3.1019公顷，均位于老边区。规划修改前为允许建设区，规划修改后调整为有条件建设区与。
规划修改前后全市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不增加，耕地总量不减少。老边区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调整变化情况见表4-1。
表4-1 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调整变化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域
	调入
	调出
	增减变化

	老边区
	[bookmark: _Hlk53409581]3.0989
	3.1019
	-0.0030

	合计
	3.0989
	3.1019
	-0.0030


3.中心城区规划建设用地调入、调出规模
现行规划将西市区（胜利街道、清华街道、滨海街道、得胜街道、五台子街道、渔市街道、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站前区（东风街道、八田地街道、建丰街道、建设街道、新兴街道、跃进街道）、老边区（路南镇、边城镇、营口盐场）、鲅鱼圈区（海星街道、红海街道、海东街道、望海街道、芦屯镇、熊岳镇、红旗满族镇）和盖州市团山街道等土地划定为中心城区规划控制范围，总面积17108公顷。
本次规划修改调入地块涉及营口市中心城区规划控制范围，其中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1块，均坐落在老边区辖区内，规划修改调出地块不涉及营口市中心城区规划控制范围内。规划修改中，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涉及将3.0989公顷有条件建设区修改为允许建设区。规划修改后与规划修改前对比，中心城区允许建设区面积增加3.0989公顷，有条件建设区面积减少3.0989公顷。本次中心城区规模修改不影响《营口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中确定的中心城区规模和人均用地指标。中心城区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情况见表4-2。
表4-2 中心城区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乡（镇）名称
	修改情况
	建设用地管制区及面积

	
	
	面积
小计
	允许
建设区
	有条件
建设区
	限制
建设区
	禁止
建设区

	规划
建设
用地
调入
	老边区
路南镇
	修改前
	3.0989
	
	3.0989
	
	

	
	
	修改后
	3.0989
	3.0989
	
	
	

	
	中心城区
调入合计
	修改前
	3.0989
	
	3.0989
	
	

	
	
	修改后
	3.0989
	3.0989
	
	
	

	合计
	修改前小计
	—
	
	3.0989
	
	

	
	修改后小计
	—
	3.0989
	
	
	

	
	修改后与修改前相比增减变化
	0
	3.0989
	-3.0989
	
	


[bookmark: _Toc53415283]4.2土地用途区修改
规划修改中，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3.0989公顷，其中一般农地区2.3908公顷、其他用地区0.7081公顷，全部修改为城镇建设用地区；规划建设用地调出地块3.1019公顷，其中城镇建设用地区1.4444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1.6575公顷，全部修改为一般农地区。土地用途区修改情况见表4-3。
通过规划修改前后土地用途区对比，规划修改后，一般农地区面积增加0.7111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面积增加1.6545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面积减少1.6575公顷，其他用地区面积减少0.7081公顷，其余用途区面积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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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土地用途区修改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修改
类型
	所在
位置
	地块
编号
	修改
情况
	土地用途区及面积

	
	
	
	
	面积
小计
	基本农田
保护区
	一般
农地区
	城镇
建设用地区
	村镇
建设用地区
	独立工矿
用地区
	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
	林业
用地区
	其他
用地区

	规划
建设
用地
调入
	老边区路南镇
	TR-01
	修改前
	3.0989
	
	2.3908
	
	
	
	
	
	0.7081

	
	
	
	修改后
	3.0989
	
	
	3.0989
	
	
	
	
	

	
	小计
	修改前
	3.0989
	
	2.3908
	
	
	
	
	
	0.7081

	
	
	修改后
	3.0989
	
	
	3.0989
	
	
	
	
	

	规划
建设
用地
调出
	老边区路南镇
	TC-01
	修改前
	1.4444
	
	
	1.4444
	
	
	
	
	

	
	
	
	修改后
	1.4444
	
	1.4444
	
	
	
	
	
	

	
	老边区柳树镇
	TC-02
	修改前
	1.6575
	
	
	
	1.6575
	
	
	
	

	
	
	
	修改后
	1.6575
	
	1.6575
	
	
	
	
	
	

	
	小计
	修改前
	3.1019
	
	
	1.4444
	1.6575
	
	
	
	

	
	
	修改后
	3.1019
	
	3.1019
	
	
	
	
	
	

	合计
	修改前小计
	—
	
	2.3908
	1.4444
	1.6575
	
	
	
	0.7081

	
	修改后小计
	—
	
	3.1019
	3.0989
	
	
	
	
	

	
	修改后与修改前相比增减变化
	0
	
	0.7111
	1.6545
	-1.6575
	
	
	
	-0.7081






[bookmark: _Toc53415284]4.3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
规划修改中，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涉及将3.0898公顷有条件建设区，全部修改为允许建设区；规划建设用地调出地块涉及将3.1019公顷允许建设区，全部修改为有条件建设区。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情况见表4-4。
通过规划修改前后建设用地管制区对比，规划修改后，有条件建设区面积增加0.0030公顷，允许建设区面积减少0.0030公顷，其余建设用地管制区面积保持不变。
表4-4 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修改
类型
	所在
位置
	地块
编号
	修改
情况
	建设用地管制区及面积

	
	
	
	
	面积
小计
	允许
建设区
	有条件
建设区
	限制
建设区
	禁止
建设区

	规划建设用地调入
	老边区
路南镇
	TR-01
	修改前
	3.0989
	
	3.0989
	
	

	
	
	
	修改后
	3.0989
	3.0989
	
	
	

	
	小计
	修改前
	3.0989
	
	3.0989
	
	

	
	
	修改后
	3.0989
	3.0989
	
	
	

	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老边区
路南镇
	TC-01
	修改前
	1.4444
	1.4444
	
	
	

	
	
	
	修改后
	1.4444
	
	1.4444
	
	

	
	老边区
柳树镇
	TC-02
	修改前
	1.6575
	1.6575
	
	
	

	
	
	
	修改后
	1.6575
	
	1.6575
	
	

	
	小计
	修改前
	3.1019
	3.1019
	
	
	

	
	
	修改后
	3.1019
	
	3.1019
	
	

	合计
	修改前小计
	—
	3.1019
	3.0989
	
	

	
	修改后小计
	—
	3.0989
	3.1019
	
	

	
	修改后与修改前
相比增减变化
	0
	-0.0030
	0.0030
	
	




[bookmark: _Toc53415285]4.4土地分类规模修改
1.土地现状地类情况
根据营口市最新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成果，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面积3.0989公顷，其中：耕地2.3908公顷（包含水田1.5497公顷、水浇地0.8411公顷），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0.7081公顷（均为河流水面）。规划建设用地调出地块面积3.1019公顷，均为耕地（水田）。详见表4-5。
表4-5 规划建设用地调入、调出地块现状地类统计表
单位：公顷
	地类
	规划建设用地
	规划建设用地

	
	调入面积
	调出面积

	合计
	3.0989
	3.1019

	
	老边区
	老边区

	耕地
	小计
	2.3908
	3.1019

	
	水田
	1.5497
	3.1019

	
	水浇地
	0.8411
	

	水域及水利用地设施用地
	小计
	0.7081
	

	
	河流水面
	0.7081
	


2.规划用途分类情况。
按照土地规划用途分类,营口市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面积3.0989公顷中，有农用地2.3908公顷，均为耕地；有其他土地0.7081公顷，均为水域滩涂。规划建设用地调出地块总面积3.1019公顷中，均为农用地，均为耕地。
3.分类规模变化情况。
通过规划修改前后各地类变化情况对比，规划修改后，农用地增加0.7111公顷，均为耕地增加；其他土地面积减少0.7081公顷，均为水域滩涂面积减少；建设用地净减少0.0030公顷，建设用地净减少量等于农用地和其他土地的净增加量。规划修改前后地类变化情况见表4-6。

表4-6 规划修改前后地类变化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修改
类型
	所在
位置
	地块
编号
	地类及面积
	修改前
管制区类型

	
	
	
	总计
	农用地
	建设用地
	其他土地
	

	
	
	
	
	小计
	耕地
	其他
农用地
	小计
	农村
居民点
	公路
用地
	小计
	水域
滩涂
	自然
保留地
	

	规划建设用地调入
	老边区路南镇
	TR-01
	3.0989
	3.0989
	3.0989
	
	
	
	
	0.7081
	0.7081
	
	有条件建设区

	
	合计
	3.0989
	3.0989
	3.0989
	
	
	
	
	0.7081
	0.7081
	
	—

	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老边区路南镇
	TC-01
	1.4444
	1.4444
	1.4444
	
	
	
	
	
	
	
	允许建设区
（新增）

	
	老边区
柳树镇
	TC-02
	1.6575
	1.6575
	1.6575
	
	
	
	
	
	
	
	

	
	合计
	3.1019
	3.1019
	3.1019
	
	
	
	
	
	
	
	—

	修改前后地类
增减变化
	0.0030
	0.7111
	0.7111
	
	
	
	
	-0.7081
	-0.7081
	
	—





[bookmark: _Toc53415286]第五章  规划修改的实施影响评价
[bookmark: _Toc53415287][bookmark: _Toc459049770][bookmark: _Toc360570535]5.1对规划目标实现的影响
[bookmark: _Toc459049771][bookmark: _Toc360570536][bookmark: _Toc53415288][bookmark: 改到这2]5.1.1对耕地保有量目标的影响
（1）对耕地数量的影响。本次规划修改不涉及对耕地保有量目标修改。规划修改中，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占用耕地2.3908公顷（包含水田1.5497公顷、旱地0.8411公顷），规划建设用地调出地块占用耕地3.1019公顷（均为水浇地）。规划修改前后耕地净增加0.7111公顷，规划修改后营口市耕地数量不减少，对现行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有量指标的实现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2）对耕地质量的影响。依据最新营口市老边区农用地分等数据库成果，确定规划建设用地调入、调出地块中的耕地利用等和利用等指数。其中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占用的耕地利用等为11等，利用等指数922；规划建设用地调出地块退出耕地的利用等为11等，加权平均利用等指数923，规划建设用地调出地块退出耕地利用等与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占用耕地的利用等相同，但规划建设用地调出地块退出耕地的加权平均利用等指数较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占用耕地的利用等指数高，规划修改后营口市耕地数量有增加，质量不降低。规划修改涉及耕地质量变化对比情况见表5-1。



表5-1  营口市规划修改涉及耕地质量变化对比表
单位：公顷
	修改
内容
	所在
位置
	地块
编号
	利用等
指数
	利用等
	占用/退出耕地面积

	
	
	
	
	
	小计
	水田
	水浇地
	旱地

	规划
建设
用地
调入
	老边区
路南镇
	TR-09
	922
	11
	2.3908
	1.5497
	0.8411
	—

	
	平均/合计
	922
	11
	2.3908
	1.5497
	0.8411
	—

	规划
建设
用地
调出
	老边区
路南镇
	TC-01
	924
	11
	1.4444
	1.4444
	—
	—

	
	老边区
柳树镇
	TC-02
	922
	11
	1.7304
	1.7304
	—
	—

	
	平均/合计
	923
	11
	
	
	—
	—


[bookmark: _Toc53415289][bookmark: _Toc459049772][bookmark: _Toc367082668][bookmark: _Toc398211996][bookmark: _Toc25775]5.1.2对永久基本农田目标实现的影响
规划修改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的修改，也不改变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布局，调入地块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并经与全国农村土地整治监测监管系统中的营口市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区范围进行比对核实，确定本次规划修改地块不占用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区，不会对在建和已建的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发挥预期功能产生不利影响。
[bookmark: _Toc53415290][bookmark: _Toc367082669]5.1.3对土地用途管制目标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对土地用途区中的一般农地区、城镇建设用地区、村镇建设用地区和其他用地区面积进行修改。规划修改后，一般农地区面积增加0.7111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面增加1.6545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面积减少1.6575公顷，其他用地区面积减少0.7081公顷，其余用途区面积保持不变。本次规划修改不涉及基本农田保护区和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符合土地用途区的土地利用调控方向，有利于土地用途管制目标的实现。
[bookmark: _Toc53415291][bookmark: _Toc360570539][bookmark: _Toc459049774][bookmark: _Toc28355]5.1.4对建设用地空间管制目标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是在不改变营口市禁止建设区布局前提下，在允许建设区和有条件建设区之间进行空间布局形态调整，使规划富有弹性，不仅保障了经济社会发展对土地利用的需求，而且能够实现土地资源与城镇发展布局的优化配置，有利于充分发挥建设用地的集聚效应和节约集约用地，促进建设用地管制区目标的实现。规划修改后，允许建设区面积减少0.0030公顷，有条件建设区面积增加0.0030公顷。规划修改不会对实现建设用地管制目标产生不利影响。
[bookmark: _Toc53415292]5.2对辽宁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影响
《辽宁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将营口市定位为国家级优化开发区域和省级重点开发区域，区域定位为环渤海地区重要制造业基地、沿海物流基地和出口加工基地，东北地区重要的现代化港口城市。本次规划修改规划建设用地调入、调出地块均不与《辽宁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定位产生冲突，不影响国家级优化开发区域和省级重点开发区域的发展。规划修改权属乡镇不涉及辽宁省农产品主产区乡镇名录，不会对农产品主产区定位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不涉及《辽宁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确定的国家级森林公园辽宁盖州国家森林公园、省级自然保护区营口玉石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省级森林公园辽宁猫儿岭森林公园。
[bookmark: _Toc21361][bookmark: _Toc360570540][bookmark: _Toc53415293]5.3对现行规划实施可行性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通过对空间布局形态调整，延续了现行规划对建设用地空间管制的思路和理念，既优化了土地资源配置，确保了中心城区必要基础设施及配套项目建设的用地需求，又保证了城乡建设用地允许建设区规模不突破，不影响营口市中心城区的城乡建设用地弹性布局空间，规划建设用地修改不涉及已审批用地、不涉及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规划建设用地调入不涉及对稀土矿藏等矿产资源的压覆，同时还注意采纳了有关专家、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能够保证现行规划实施的连续性和完整性，确保现行规划得以更加有效地实施。
[bookmark: _Toc11345][bookmark: _Toc53415294]5.4对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方案的编制严格遵循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原则，坚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节约土地、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方针，合理规划适度的基础设施用地规模，在确保营口市允许建设区规模不增加的前提下，对允许建设区进行优化集中布局，使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可以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同时促进了城乡建设用地的集中布局和集聚发展。规划修改后，营口市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和允许建设区均净减少0.0030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面积减少0.0030公顷。
通过本次规划修改，优化了营口市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必要的基础设施对土地利用的需求，而且能够实现土地资源与城镇发展布局的优化配置，促进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
[bookmark: _Toc11782][bookmark: _Toc398212003][bookmark: _Toc53415295]5.5对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保证了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和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对基础性生态用地规模不产生不利影响；结合营口市生态环境建设要求，新增允许建设区不位于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和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区范围内，不涉及对禁建边界的修改，也不位于生态红线范围内，不占用水源保护地等地区。因此本次规划修改符合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建设用地的原则，注重了各类土地用途分区和建设用地管制分区布局对生态区和生态红线的保护，有利于生态区功能的形成，体现生态保护与污染防治并重、在经济发展中高度重视生态保护的方针。
[bookmark: _Toc53415296][bookmark: _Toc382826185][bookmark: _Toc459049778]5.6实施影响评价结论与建议
（1）规划修改思路符合要求。本次规划修改的指导思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第68号令）、《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辽宁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依法履行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有关程序，规划修改理由充分、依据可靠、布局合理，符合国家关于规划修改的相关规定。
（2）规划修改方案合理可行。本次规划修改对现行规划确定的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用途管制、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土地整治补充耕地等主要调控指标无不利影响，规划修改方案与现行规划衔接良好，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bookmark: _Toc53415297][bookmark: _Toc360570543][bookmark: _Toc26126]第六章  规划修改方案的实施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53415298][bookmark: _Toc451850475][bookmark: _Toc9791][bookmark: _Toc360570548]6.1行政管理措施
规划修改成果经听证、论证后，上报辽宁省人民政府审批。规划修改方案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市、县、乡政府要切实采取措施，强化落实土地用途管制和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制度。有关部门批准、核准的各类建设项目，必须符合规划修改方案；涉及农用地转用的，必须取得农用地转用许可，完善备案制度，强化跟踪监管。规划实施中，要严格执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落实补充耕地资金渠道，严把补充耕地质量，保证补充耕地与被占用耕地相比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
[bookmark: _Toc53415299]6.2技术措施
规划修改方案一经批准，要立即对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和涉及规划修改的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进行修改，制作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增量包，并报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备案，确保规划数据库及时更新。
[bookmark: _Toc21833][bookmark: _Toc53415300]6.3公众参与措施
规划修改方案编制完成后，市、县、乡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方式及时进行规划修改成果公示，公开征询各方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公众对规划实施的监督，并由有关专家对规划修改方案及其对规划实施的影响进行评审论证，有效调动公众参与规划修改方案编制和实施的积极性，提高社会公众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认知程度，增强规划修改的公开性和透明性。
